四川省职工诵读和演讲比赛参赛细则

一、主办单位
四川省总工会
二、大赛主题
中国梦·劳动美——决胜小康 奋斗有我
三、大赛步骤
（一）初选阶段：即日起至2020年7月31日
由各市（州）总工会，省产业（局）、企业集团（公司）工会积极组织和宣传，各级工会层层组织广泛开展“中国梦·劳动美——决胜小康 奋斗有我”全省职工诵读和演讲比赛初选，推选优秀作品和选手参加全省职工诵读和演讲比赛。
（二）初赛作品征集阶段：2020年8月1日至17日
通过网络征集优秀作品，各市（州）总工会，省产业（局）、企业集团（公司）工会将优秀作品按照推报要求报送至组委会。作品征集期间，将选取部分作品进行展播，与评选结果无关。展播平台为四川省职工服务网、川工之家APP和熊猫视频APP等。
（三）初赛评审阶段：2020年8月18日至31日
初赛采取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方式对征集的作品进行评审。
1.网络投票平台：川工之家APP、熊猫视频APP等平台。
2.组织有关专家组成评审团对报送作品进行评审。
（四）决赛总结阶段：2020年10月—11月
诵读和演讲比赛初赛前10名选手（集体）进入全省职工诵读和演讲比赛决赛，决赛采取评审团现场综合评分决出名次。决赛的具体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省总工会将推荐优秀选手参加全国职工演讲比赛，推报优秀作品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、中央网信办联合开展的“网聚职工正能量 争做中国好网民”主题活动等。
四、内容题材
诵读和演讲的内容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、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决战脱贫攻坚、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、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，与工会工作结合起来，突出主题，引领职工思想，弘扬时代主旋律，更加旗帜鲜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、舆论导向、价值取向。
（一）反映全国上下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期间，一线医务工作者坚守岗位、“逆行”驰援，广大职工戮力同心、奉献奋战，在医疗救治、群防群治、支援保障、复工复产等各方面贡献工人阶级智慧力量的内容。
（二）反映各地决胜全面小康、决战脱贫攻坚的新举措新成绩，贫困地区的新变化新面貌和贫困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，真实讲述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涌现的感人事迹和先进典型；述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生活变迁和动人故事；以及在抗击自然灾害、环境保护中的精彩、惊险、感人瞬间。
（三）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，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，深化川渝合作，唱好“双城记”、建好“经济圈”的工作中，涌现的感人事迹和先进典型故事。
（四）劳模精神、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的传承创新，各个年代、各个层次、各行各业的劳模和工匠风采，各行各业劳动者在平凡岗位上的不平凡业绩和举动。
（五）诵读作品可为中华民族优秀经典诗词、散文等作品章节。
五、作品要求
（一）初赛视频作品由各市（州）总工会，省产业（局）、企业集团（公司）工会统一推报至省总工会。不接受其他渠道的参赛作品报名。
（二）诵读比赛为集体赛（舞台总人数4—12人，含表演人员等），演讲比赛为单人赛。初赛均为视频作品参赛，决赛均为现场参赛，时长均不超过6分钟。初赛的视频作品格式均为mp4或avi，宽高比均为16：9，分辨率原则上均不低于1920*1080，演讲比赛需提供稿件。初赛视频内容均须有作品名称。
（三）鼓励广大职工原创作品报送，主题鲜明、内容充实，事例动人，贴近生活，表达顺畅，表现积极向上的理想信念。诵读比赛形式不拘一格，可以运用配乐、配舞、沙画等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增强艺术效果；初赛视频可结合真实工作、学习、生活不同场景或采用固定机位直播场景拍摄，可剪辑完成（主诵人员画面不得少于70%）。演讲比赛作品必须是本人或本单位撰写和创作，不得抄袭他人作品；初赛视频必须全程为演讲者本人现场声音和画面。
（四）诵读比赛将根据诵读内容、团队表现力、艺术展现力以及整体效果等进行综合评分，其中，艺术展现力指艺术表现手法、服装、道具、音乐与主题融洽；同时决赛时大屏制作需契合主题、制作精良、丰富舞台色彩、提升主题、升华情感。演讲比赛将根据演讲内容、选手语言表达能力、选手态势表达技巧以及整体效果（服装、音乐等）等进行综合评分。
（五）本次大赛的参赛作品涉及的著作权、肖像权、名誉权、隐私权等法律责任均由参赛单位承担。
六、奖项设置
本次大赛设金奖4个（诵读、演讲各2个），银奖6个（诵读、演讲各3个），铜奖10个（诵读、演讲各5个）。根据参赛情况，设置优秀奖若干。根据各级工会层层组织开展情况和参赛情况，设置优秀组织奖若干。涉及奖金均为税前金额。
七、大赛宣传
（一）宣传预热期：2020年6月1日至7月31日
熊猫视频APP开设“四川省职工诵读和演讲比赛”专区对大赛进行全方位展示；省总工会各类宣传平台、四川广播电视台官方新媒体、四川观察APP等助力推广。
（二）初赛作品征集期：2020年8月1日至17日
配合大赛初赛征集期，在川工之家APP、熊猫视频APP等平台进行作品展播。四川电视台官方新媒体及网站进行图文稿件宣传助推。
（三）初赛评审阶段：2020年8月18日至31日
入围决赛的优秀作品在熊猫视频APP进行作品展播。人民网、中新社、新浪及四川广播电视台新闻频率、四川观察APP、熊猫视频APP发布活动新闻动态。
（四）决赛总结阶段：2020年10月至11月
川台新闻频道、新闻频率以及川报观察、腾讯、四川在线、四川观察、熊猫视频APP等媒体发布活动新闻动态。
八、其他要求
（一）参赛人员须为本地区/系统/行业的正式在岗职工（含农民工、“八大群体”等）。一经发现参赛者身份不符要求，取消该参赛者参赛。
（二）所有单位都须参与诵读和演讲比赛的初赛作品征集，除成都市总工会外，其他工会最多推报4个诵读作品和2名演讲参赛者；成都市总工会最多推报6个诵读作品和3名演讲参赛者。
（三）本次大赛不收取任何费用，所有参赛作品的版权均属作者或参赛单位，发行权、使用权均属于本届大赛主办方，主办单位有权对参赛作品用于向其他单位推报参赛、展示及其他相关宣传活动，不另付稿酬。未经主办单位许可，任何个人或组织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参赛作品转载、复制、编辑或发布使用于其他任何场合，若有意以任何形式使用参赛作品必须取得主办单位的书面授权，否则将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（四）投稿作者在进行作品创作时，应遵守相关防疫规定，在确保自身及其他人员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开展创作活动。
（五）主办单位对本次演讲和诵读比赛的参赛作品拥有最终解释权。
（六）凡投稿参赛的作者，均视为同意本次大赛的参赛办法及相关要求。
（七）推报方式
1.推报单位将参赛作品和报名汇总表（原件和盖章的扫描件）上传至百度网盘，并生成含提取码的永久有效链接。
2.同时将百度网盘链接和提取码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，否则视为无效报名，电子邮件标题中注明“推报单位名称+职工诵读（或演讲）比赛链接”字样。
3.初赛的诵读和演讲视频作品命名方式为：推报单位+诵读或演讲+作品名称。
4.扫描以下二维码进入QQ群，该群仅限咨询和交流与大赛有关事项，不接收参赛作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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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四川省总工会联系人：梁  琳  028-86120573
四川广播电视台联系人：梁  丰  13908050592
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  茜  13708095632
电子邮箱：1147146896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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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职工诵读和演讲比赛报名汇总表

推报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推报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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